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5號

異  議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代  理  人  陳貞樺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孫紫筠、莊俊仁間聲請拆屋還地強制執行

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7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2853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查本

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7日作成113年度

司執字第2285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8月6日送

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3年8月13日對原裁定聲明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核與上開條文

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雖由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訴字第502

號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並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刑事之

沒收程序，然該刑事沒收部分尚未執行完畢，相對人未喪失

基隆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基隆市安樂地政事

務所收件日期110年10月22日、字號基隆土丈字第450號、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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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日期110年11月2日之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A部分所示「後

方水泥地」、編號B部分所示「前方水泥地」、編號C部分所

示「建物主體」（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

權，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6項規定併觀其立法意旨，業

已闡明刑事扣押之效力不影響第三人之權益，是異議人仍有

聲請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之權利，另刑事沒收尚未執行完畢

前，異議人即不得就系爭不動產行使權利，則異議人因相對

人之犯罪行為而受侵害，顯不合理等語。

三、按刑法第38條之物及第38條之1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或其他

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刑法第38條之3

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水土

保持法第32條第5項係特別規定，自應優先於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之適用，至於與沒收有關之其他事項，水土保持法既

無特別規定，依法律適用原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33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強制

執行之競合係指相同或不同之債權人，依給付內容不同之執

行名義，對同一債務人之同一執行標的，先後聲請強制執行

而言，此或稱執行程序之競合。所謂執行程序目的是否相

同，係以該執行程序所欲達成之目的為判斷標準，而非執行

名義之給付內容。兩執行程序彼此目的不同，且其執行命令

內容或執行方法相牴觸者，僅得進行其中一執行程序，原則

以先聲請執行者優先並駁回在後之執行聲請（最高法院94年

度台抗字第104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系爭不動產現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以110年度執沒字第223

號執行刑事沒收程序（按：110年4月6日收案），且尚未執

行完畢；又異議人以相對人為其債務人，以本院110年度訴

字第166號民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主張相對人應將系爭

不動產拆除並返還所座落土地予異議人，聲請本院民事執行

處強制執行（按：113年7月15日收案）等情，業經本院調閱

前開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是前開事實堪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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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查系爭不動產業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502號刑事判決宣告

沒收，該判決並於110年3月17日確定，此經本院核閱相關卷

宗無訛，是依上開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起，系爭不動產之權

利已移轉為國家所有（按：亦即，系爭不動產及所座坐落土

地均為國家所有，且異議人實際上即為國家之管理機關），

則異議人嗣聲請執行將系爭不動產拆除，顯有疑義。再刑法

沒收之目的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且未免犯罪行為人脫產

致無法執行情形，而明定宣告沒收之效力於裁判確定時移轉

為國家所有；民事強制執行之執行程序則係為債權人、債務

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並以公平合理、適當方法及符

合比例原則之強制執行方式為之，且不得逾必要之限度。是

依前揭裁定要旨所示，因刑事沒收之執行與民事之強制執行

之目的顯然不同，且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刑事沒收之內

容及異議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之內容相互牴

觸，業如前述（按：進者，有關如何拆除所涉及水土保持法

之適用，倘若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之認定與本院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之認定有所相異，恐將造成後續法律責任之嚴重

問題），是應以先執行之刑事沒收程序優先，並駁回在後之

民事執行程序聲請，故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核無違誤。至異議人所引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6項規

定，係刑事扣押效力之規定，核與刑事沒收之執行無涉。從

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在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系爭不動產之刑事沒收程序

中，相對人莊俊仁向執行檢察官稱相對人願自行拆除系爭不

動產，並當庭交付向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申報系爭不動產

之拆遷工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函文，惟相對人嗣未陳報

系爭不動產申報之拆遷情形。對此，倘異議人對於執行沒收

之情形乙節欲表達相關意見，以保護自己之權利，應以書狀

向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陳明，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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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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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5號
異  議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代  理  人  陳貞樺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孫紫筠、莊俊仁間聲請拆屋還地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7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2853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7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2285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8月6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3年8月13日對原裁定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雖由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訴字第502號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並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刑事之沒收程序，然該刑事沒收部分尚未執行完畢，相對人未喪失基隆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基隆市安樂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0年10月22日、字號基隆土丈字第450號、複丈日期110年11月2日之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A部分所示「後方水泥地」、編號B部分所示「前方水泥地」、編號C部分所示「建物主體」（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6項規定併觀其立法意旨，業已闡明刑事扣押之效力不影響第三人之權益，是異議人仍有聲請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之權利，另刑事沒收尚未執行完畢前，異議人即不得就系爭不動產行使權利，則異議人因相對人之犯罪行為而受侵害，顯不合理等語。
三、按刑法第38條之物及第38條之1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刑法第38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5項係特別規定，自應優先於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之適用，至於與沒收有關之其他事項，水土保持法既無特別規定，依法律適用原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33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強制執行之競合係指相同或不同之債權人，依給付內容不同之執行名義，對同一債務人之同一執行標的，先後聲請強制執行而言，此或稱執行程序之競合。所謂執行程序目的是否相同，係以該執行程序所欲達成之目的為判斷標準，而非執行名義之給付內容。兩執行程序彼此目的不同，且其執行命令內容或執行方法相牴觸者，僅得進行其中一執行程序，原則以先聲請執行者優先並駁回在後之執行聲請（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04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系爭不動產現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以110年度執沒字第223號執行刑事沒收程序（按：110年4月6日收案），且尚未執行完畢；又異議人以相對人為其債務人，以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66號民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主張相對人應將系爭不動產拆除並返還所座落土地予異議人，聲請本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按：113年7月15日收案）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開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是前開事實堪予認定。
　㈡查系爭不動產業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502號刑事判決宣告沒收，該判決並於110年3月17日確定，此經本院核閱相關卷宗無訛，是依上開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起，系爭不動產之權利已移轉為國家所有（按：亦即，系爭不動產及所座坐落土地均為國家所有，且異議人實際上即為國家之管理機關），則異議人嗣聲請執行將系爭不動產拆除，顯有疑義。再刑法沒收之目的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且未免犯罪行為人脫產致無法執行情形，而明定宣告沒收之效力於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民事強制執行之執行程序則係為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並以公平合理、適當方法及符合比例原則之強制執行方式為之，且不得逾必要之限度。是依前揭裁定要旨所示，因刑事沒收之執行與民事之強制執行之目的顯然不同，且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刑事沒收之內容及異議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之內容相互牴觸，業如前述（按：進者，有關如何拆除所涉及水土保持法之適用，倘若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之認定與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之認定有所相異，恐將造成後續法律責任之嚴重問題），是應以先執行之刑事沒收程序優先，並駁回在後之民事執行程序聲請，故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核無違誤。至異議人所引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6項規定，係刑事扣押效力之規定，核與刑事沒收之執行無涉。從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在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系爭不動產之刑事沒收程序中，相對人莊俊仁向執行檢察官稱相對人願自行拆除系爭不動產，並當庭交付向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申報系爭不動產之拆遷工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函文，惟相對人嗣未陳報系爭不動產申報之拆遷情形。對此，倘異議人對於執行沒收之情形乙節欲表達相關意見，以保護自己之權利，應以書狀向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陳明，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5號
異  議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代  理  人  陳貞樺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孫紫筠、莊俊仁間聲請拆屋還地強制執行
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7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2853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查本
    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7日作成113年度
    司執字第2285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8月6日送
    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3年8月13日對原裁定聲明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核與上開條文
    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雖由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訴字第502
    號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並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刑事之
    沒收程序，然該刑事沒收部分尚未執行完畢，相對人未喪失
    基隆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基隆市安樂地政事務所
    收件日期110年10月22日、字號基隆土丈字第450號、複丈日
    期110年11月2日之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A部分所示「後方水
    泥地」、編號B部分所示「前方水泥地」、編號C部分所示「
    建物主體」（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
    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6項規定併觀其立法意旨，業已闡
    明刑事扣押之效力不影響第三人之權益，是異議人仍有聲請
    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之權利，另刑事沒收尚未執行完畢前，
    異議人即不得就系爭不動產行使權利，則異議人因相對人之
    犯罪行為而受侵害，顯不合理等語。
三、按刑法第38條之物及第38條之1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或其他
    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刑法第38條之3
    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水土
    保持法第32條第5項係特別規定，自應優先於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之適用，至於與沒收有關之其他事項，水土保持法
    既無特別規定，依法律適用原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最高
    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33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強
    制執行之競合係指相同或不同之債權人，依給付內容不同之
    執行名義，對同一債務人之同一執行標的，先後聲請強制執
    行而言，此或稱執行程序之競合。所謂執行程序目的是否相
    同，係以該執行程序所欲達成之目的為判斷標準，而非執行
    名義之給付內容。兩執行程序彼此目的不同，且其執行命令
    內容或執行方法相牴觸者，僅得進行其中一執行程序，原則
    以先聲請執行者優先並駁回在後之執行聲請（最高法院94年
    度台抗字第104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系爭不動產現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以110年度執沒字第223
    號執行刑事沒收程序（按：110年4月6日收案），且尚未執
    行完畢；又異議人以相對人為其債務人，以本院110年度訴
    字第166號民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主張相對人應將系爭
    不動產拆除並返還所座落土地予異議人，聲請本院民事執行
    處強制執行（按：113年7月15日收案）等情，業經本院調閱
    前開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是前開事實堪予認定。
　㈡查系爭不動產業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502號刑事判決宣告
    沒收，該判決並於110年3月17日確定，此經本院核閱相關卷
    宗無訛，是依上開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起，系爭不動產之權
    利已移轉為國家所有（按：亦即，系爭不動產及所座坐落土
    地均為國家所有，且異議人實際上即為國家之管理機關），
    則異議人嗣聲請執行將系爭不動產拆除，顯有疑義。再刑法
    沒收之目的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且未免犯罪行為人脫產
    致無法執行情形，而明定宣告沒收之效力於裁判確定時移轉
    為國家所有；民事強制執行之執行程序則係為債權人、債務
    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並以公平合理、適當方法及符
    合比例原則之強制執行方式為之，且不得逾必要之限度。是
    依前揭裁定要旨所示，因刑事沒收之執行與民事之強制執行
    之目的顯然不同，且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刑事沒收之內
    容及異議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之內容相互牴觸
    ，業如前述（按：進者，有關如何拆除所涉及水土保持法之
    適用，倘若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之認定與本院民事執行處司
    法事務官之認定有所相異，恐將造成後續法律責任之嚴重問
    題），是應以先執行之刑事沒收程序優先，並駁回在後之民
    事執行程序聲請，故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核
    無違誤。至異議人所引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6項規定，
    係刑事扣押效力之規定，核與刑事沒收之執行無涉。從而，
    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在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系爭不動產之刑事沒收程序中
    ，相對人莊俊仁向執行檢察官稱相對人願自行拆除系爭不動
    產，並當庭交付向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申報系爭不動產之
    拆遷工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函文，惟相對人嗣未陳報系
    爭不動產申報之拆遷情形。對此，倘異議人對於執行沒收之
    情形乙節欲表達相關意見，以保護自己之權利，應以書狀向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陳明，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5號
異  議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代  理  人  陳貞樺
上列異議人因與相對人孫紫筠、莊俊仁間聲請拆屋還地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7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2853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規定甚明。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7月17日作成113年度司執字第2285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並於113年8月6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3年8月13日對原裁定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雖由本院刑事庭以108年度訴字第502號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並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刑事之沒收程序，然該刑事沒收部分尚未執行完畢，相對人未喪失基隆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基隆市安樂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110年10月22日、字號基隆土丈字第450號、複丈日期110年11月2日之土地複丈成果圖編號A部分所示「後方水泥地」、編號B部分所示「前方水泥地」、編號C部分所示「建物主體」（下稱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6項規定併觀其立法意旨，業已闡明刑事扣押之效力不影響第三人之權益，是異議人仍有聲請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之權利，另刑事沒收尚未執行完畢前，異議人即不得就系爭不動產行使權利，則異議人因相對人之犯罪行為而受侵害，顯不合理等語。
三、按刑法第38條之物及第38條之1之犯罪所得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於沒收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刑法第38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5項係特別規定，自應優先於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之適用，至於與沒收有關之其他事項，水土保持法既無特別規定，依法律適用原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33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強制執行之競合係指相同或不同之債權人，依給付內容不同之執行名義，對同一債務人之同一執行標的，先後聲請強制執行而言，此或稱執行程序之競合。所謂執行程序目的是否相同，係以該執行程序所欲達成之目的為判斷標準，而非執行名義之給付內容。兩執行程序彼此目的不同，且其執行命令內容或執行方法相牴觸者，僅得進行其中一執行程序，原則以先聲請執行者優先並駁回在後之執行聲請（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04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系爭不動產現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以110年度執沒字第223號執行刑事沒收程序（按：110年4月6日收案），且尚未執行完畢；又異議人以相對人為其債務人，以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66號民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主張相對人應將系爭不動產拆除並返還所座落土地予異議人，聲請本院民事執行處強制執行（按：113年7月15日收案）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前開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是前開事實堪予認定。
　㈡查系爭不動產業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502號刑事判決宣告沒收，該判決並於110年3月17日確定，此經本院核閱相關卷宗無訛，是依上開規定，於判決確定時起，系爭不動產之權利已移轉為國家所有（按：亦即，系爭不動產及所座坐落土地均為國家所有，且異議人實際上即為國家之管理機關），則異議人嗣聲請執行將系爭不動產拆除，顯有疑義。再刑法沒收之目的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且未免犯罪行為人脫產致無法執行情形，而明定宣告沒收之效力於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民事強制執行之執行程序則係為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並以公平合理、適當方法及符合比例原則之強制執行方式為之，且不得逾必要之限度。是依前揭裁定要旨所示，因刑事沒收之執行與民事之強制執行之目的顯然不同，且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刑事沒收之內容及異議人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之內容相互牴觸，業如前述（按：進者，有關如何拆除所涉及水土保持法之適用，倘若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之認定與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之認定有所相異，恐將造成後續法律責任之嚴重問題），是應以先執行之刑事沒收程序優先，並駁回在後之民事執行程序聲請，故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核無違誤。至異議人所引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6項規定，係刑事扣押效力之規定，核與刑事沒收之執行無涉。從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至在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執行系爭不動產之刑事沒收程序中，相對人莊俊仁向執行檢察官稱相對人願自行拆除系爭不動產，並當庭交付向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申報系爭不動產之拆遷工程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之函文，惟相對人嗣未陳報系爭不動產申報之拆遷情形。對此，倘異議人對於執行沒收之情形乙節欲表達相關意見，以保護自己之權利，應以書狀向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陳明，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用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羅惠琳


